
学报编辑部保密审查程序

（1）作者自审。作者投稿，必要时在稿件上说明是否存在保密性问

题。

（2）单位复核。作者投稿，涉及保密性问题的稿件必须附有作者单

位保密审查意见并加盖公章。

（3）责编主审。栏目责编对文稿保密问题负主要责任，严格审查可

能涉及的保密问题，杜绝失密和泄密事件的发生。

（4）专家审核。必要时，要在评审表上签署保密审查意见。

（5）主编终审。必要时，主编应在终审时签署保密审查意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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